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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臺中市神岡區垃圾掩埋場不透水布

疑有破洞滲漏，經檢測地下水砷含量已有超

標情事，事關民眾飲水安全，實有深入瞭解

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據報載，臺中市神岡區垃圾掩埋場不透水布

疑有破洞滲漏，經檢測地下水砷含量已有超標情事，事

關民眾飲水安全等情。案經本院調查完竣，茲臚列調查

意見如後： 

一、臺中市政府應確實查明轄內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

第 1 期掩埋區有無不透水布破損及滲漏水污染周遭土

壤及地下水情事，同時加強相關檢測，以維護當地環

境品質，並杜疑慮： 

(一)查民國（下同）85 年間臺中市神岡區（原臺中縣神岡鄉）

因垃圾掩埋場即將飽和，為免發生垃圾無處可倒，

影響該區環境衛生及景觀情事，神岡區公所（原神岡

鄉公所）乃於大甲溪旁覓得 46 筆土地（總面積約為 8.3

公頃）作為掩埋場用地，並負管理之責；99 年底臺

中縣、市合併後交由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（下稱臺

中市環保局）管理。該掩埋場分成 2 期進行開發，第 1

期掩埋區（面積約 4.5 公頃）於 87 年 3 月間啟用，至

97 年 6 月封閉，掩埋容量約 27.5 萬立方公尺，收

受掩埋一般廢棄物。第 2 期掩埋區（面積約 3.7 公頃）

自 93 年 7 月啟用，原收受一般廢棄物， 95 年 6 月

起改為處理烏日及后里等 2 座焚化廠所產出之灰渣

，每日約 100 公噸，至 101 年 10 月止現場餘裕量約

為 3 萬 4,559 立方公尺，尚可使用年限約 1 年 1 個

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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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次查臺中市政府於前揭掩埋場於 97 年間進行第 1

期掩埋區封閉復育及再利用工程時，於施工整地期

間，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環保署）委辦之「電子

滲漏監測系統」偵測出該場底層不透水布疑似有破

損，該署乃以 98 年 1 月間函請臺中市環保局（原臺

中縣環保局）執行該場底層開挖工作，以確認不透水

布破損情形，開挖後如有破損應立即修補完成，並

建議開挖，所需經費可由上開工程案內辦理追加預

算支應。嗣臺中市環保局（原臺中縣環保局）於同年 2

月間函復環保署略以，該掩埋場已有完善之地下水

監測井，並每季依規定採樣檢測，刻正執行第 1 期

掩埋區封閉復育及再利用工程，非有確切偵測結果

，嚴禁任意開挖及破壞，以免影響工程進度及產生

二次公害，及造成民眾之誤解及恐慌。環保署於同

年 3 月再函請該局加強該掩埋場址附近地下水之監

測、研析及做好相關污染防範工作。101 年 10 月間

經媒體大幅報導該掩埋場不透水布滲漏情事，並引

起地方民意代表關注。 

(三)查據臺中市環保局所復， 98 年至 101 年該掩埋場 2

口地下水監測井每季之水質檢測結果，重金屬污染

物(鎘、鉛、銅、鉻、砷等)濃度均未超過法定地下水污染

管制標準，亦未達到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，審酌開

挖過程勢必造成更多不透水布破裂情形，該局前於

101 年 4 月間已邀請相關單位召開會議研商，同時

洽請環保署委辦監測作業之廠商取得該場相關監測

資料。嗣於 102 年 1 月間再召開神岡掩埋場不透水

布疑似滲漏處辦理修復評估作業工作項目檢討會，

並請環保署出席協助討論，初步結論略以，臺中市

環保局將參考該場地下水流向，於場區周圍取地表

下方之土壤進行檢測，以確認有無污染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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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綜上，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第 1 期掩埋區疑有破

損滲漏情事，業經媒體報導並引起關注，臺中市政

府允應確實查明該掩埋場第 1 期掩埋區有無不透水

布破損及滲漏水污染周遭土壤及地下水情事，同時

加強相關檢測，以維護當地環境品質，並杜疑慮。 

 

二、臺中市政府宜重新檢視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現有

地下水監測井位置與該區域地下水位、流向及距離等

關連，審酌其位置之適當性及增設之必要性，或於掩

埋區邊緣增加土層鑽探，分析各層土質及水質污染情

形，以符實際： 

(一)查臺中市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（深達地下 4 公尺）目

前於場區周邊設有 2 口監測井（依場區地下水流向，於上

、下游各設 1 口監測井），深度約為 15.5 公尺，上游監

測井水位約為 8.9 公尺，距離掩埋區約 4 公尺，下

游監測井水位約為 9.41 公尺，距離掩埋區約 40 公

尺，地下水質監測方式係每季採樣檢測 1 次，檢測

項目包括鎘、鉛、銅、鉻、砷等重金屬污染物濃度

。另距場區約 1 公里處之神岡國中，環保署設有區

域性地下水監測井 1 口，檢測方式與項目亦同。臺

中市政府對於本院詢及掩埋場監測井是否會抽到大

甲溪溪水一節，表示目前資料無法判定，須請專業

人員利用專業儀器及工具作調查判定；另依據環保

署水質監測系統 101 年度大甲溪橋之監測數據，大

甲溪水質砷含量小於 0.0009 mg/L，與該掩埋場地

下水監測井監測數據砷含量小於 0.0064 mg/L，兩

者水質內涵明顯不同，故可研判兩者水體為不同系

統。對於本院詢及於前揭掩埋場周邊新設立監測井

進行地下水質監測，以符實際之議，該府復以目前

監測井可正常進行地下水質檢測分析，於法並無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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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，實務上尚無須新設立監測井等語。 

(二)惟查，於本院約詢時，臺中市環保局相關主管對於

前揭 2 口監測井之位置、水位，與大甲溪之距離及

相對位置，與該區域地下水位、流向及距離等關連

，均無法具體說明，尚難確認，則該 2 口監測井是

否可確實監測地下水質實際現況，不無疑義，有待

商榷。職此，臺中市政府宜重新檢視神岡區垃圾衛

生掩埋場現有地下水監測井位置與大甲溪之相對位

置，及與該區域地下水位、流向及距離等關連，審

酌其位置之適當性及增設之必要性，或於掩埋區邊

緣增加土層鑽探，分析各層土質及水質污染情形，

以符實際。 

(三)綜上，臺中市政府宜重新檢視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

場現有地下水監測井之位置、水位，與大甲溪之距

離及相對位置，與該區域地下水位、流向及距離等

關連，審酌其位置之適當性及增設之必要性，或於

掩埋區邊緣增加土層鑽探，分析各層土質及水質污

染情形，以符實際。 

三、臺中市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緊鄰大甲溪，實有污染

附近環境及水體之虞，既趨於飽和且將封閉，臺中市

政府應妥予規劃後續復育、再利用或遷移相關事宜，

俾恪盡職責，並期長遠維護環境及提升土地利用效益

： 

(一)查臺中市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係 85 年間神岡區

公所（原神岡鄉公所）為解決垃圾處理問題，乃於大甲

溪旁覓得總面積約為 8.3 公頃土地，作為掩埋場用

地。該掩埋場第 1 期掩埋區自 87 年 3 月啟用至 97

年 6 月封閉，第 2 期掩埋區預估至 103 年亦將飽和

。臺中市政府於第 1 期掩埋區飽和後，於 97 年度由

環保署補助新台幣（下同）849 萬餘元辦理封閉復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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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再利用工程，嗣因環保署同年度委外辦理於神岡

掩埋場執行「電子滲漏監測系統」偵測出該場底層

不透水布疑似有破損，該署乃函請臺中市環保局（

原臺中縣環保局）執行該場底層開挖工作，以確認不透

水布破損情形，開挖後如有破損應立即修補完成，

並建議所需經費可辦理追加預算支應。 

(二)查臺中市環保局（原臺中縣環保局）審酌開挖過程勢必

造成更多不透水布破裂情形，並依 98 年 4 月間於立

法委員楊瓊瓔國會辦公室進行協調會議共同結論，

第 1 期後續變更設計案增列鋪不透水層項目，須增

加經費約 600 餘萬元，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

6 項規定(追加經費未逾契約金額 50﹪要求)，且已逾補助經

費甚多，故於完成現場掩埋面高低落差(6 公尺以上)

整地工程後，即辦理解約決算，後續未執行復育植

栽作業及再利用工程項目。據臺中市環保局回覆，

前揭掩埋場將於 103 年初飽和後進行封閉復育作業

，於 102 及 103 年度共編列 5,000 萬元推動辦理。

對於本院詢及該場飽和封閉後現場之廢棄物有無移

除規劃一節，該局復以，有影響民生用水、環境衛

生之行水區掩埋場或應急掩埋場才有廢棄物移除規

劃考量，一般垃圾衛生掩埋場於飽和後即進行封閉

復育，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飽和後即辦理封閉復

育工程，尚無廢棄物移除規劃等語。 

(三)審諸實情，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場址緊鄰大甲溪

，以當時時空背景及需求，固非無由，惟今第 1 期

封閉復育及再利用工程，因不透水布疑似破損而停

工並辦理決算，第 2 期掩埋區亦將於 103 年飽和，

，為免該場造成附近環境及水體污染，並期長遠維

護環境及提升土地利用效益，臺中市政府允應妥予

規劃後續復育、再利用或遷移相關事宜，俾有效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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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當地環境品質。 

(四)綜上，臺中市神岡區垃圾衛生掩埋場緊鄰大甲溪，

實有污染附近環境及水體之虞，既趨於飽和且將封

閉，臺中市政府應妥予規劃後續復育、再利用或遷

移相關事宜，俾恪盡職責，並期長遠維護環境及提

升土地利用效益。 

 

調查委員：洪德旋  

 陳永祥 

 


